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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擬續聘兼任教師名冊

        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        所/系/中心
	職別
	姓名
	原聘聘期
	續聘聘期
	擬擔任課程
	每周上課時數
	教學評量結果

(填寫數值)
	教師證書字號
	現任專職機構
	備註

	
	
	自   /  /

至   /  /
	自99 /08/01
至100/01/31
	
	
	96下：

97上：

97下：

98上：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系/所教評會

主席核章
	教務處

會章
	人事室

會章
	院教評會

主席核章
	填表說明:
＊兼任教師之聘請以一學期為原則, 如因課程需要續聘一學年者, 其上下學期課程均需填寫, 並註明學期別. 教務處應就所列課程予以詳實審核簽章。

＊兼任教師最近四學期有二次以上教學評量列待加強者，不得續聘。

	    年   月   日

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 次系/所教評會通過。
	課程：(請就擬任課程查核。)
教學評量：(請查核最近四學期是否有二次以上教學評量列待加強者，如有不得聘任之情事，應即告知提聘系所。）
	人事室二組：（兼任教師勞保加保調查表請收存建檔。）
人事室一組：
本案請提院教評會審議，通過後再行提交校教評會審議。


	    年   月   日

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 次院教評會通過。
	


填表人:




系所主管:




填表日期:

年

月

日

備註：

1. 兼任教師續聘應事先確認聘任職別、教師證書字號及現任專職機關(構)或學校，並據實填寫。

2. 通過三級教會審查之兼任教師，如於政府機關(構)或公私立學校擔任專任職務者，學校將依規定應行文徵求對方同意後始予聘任。

3. 教學評量結果一欄請填寫最近4學期教學評量的量化值。

4.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5月1日勞保2字第0980140222號令規定，受僱從事二份以上工作之勞工，並符合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者，應由所屬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。是以，本校兼任教師除具軍公教人員保險、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等投保身份外，於一般公司行號任職並於本校擔任兼任教師者，本校仍將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；是以，各提聘單位於提聘兼任教師之同時必須繳送「擬聘兼任教師勞保加保調查表」，以為聘任當學期加保之準備，避免因作業不及影響個人權益。
